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系所主管會議 
一百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一百年十月廿七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 

貳、開會地點：壽豐校區院辦公室會議室 

參、主    席：林美珠院長 

肆、與會人員：吳冠宏主任、須文蔚主任、許甄倚主任、梁文榮主任、陳進金主任、

李維倫主任、黎德星主任、康培德主任（黃雯娟老師代理） 

伍、列席人員：林讚明秘書、羅文君助理 

陸、紀    錄：羅文君助理 
柒、介紹本學期新任系所主管：陳進金主任、梁文榮主任 
捌、報告案 

第一案：10/31～11/1（下週一、二）將進行本校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行程，本

院已有部分師生及行政人員被抽選參與訪談，感謝各系所助理協助

很迅速協助和相關人員取得聯繫。而在評鑑進行前也許還會有需要

各系所協助配合之處，還請各系所多多配合俾利校務評鑑實地訪評

圓滿完成。 
*須文蔚主任提出未來可考慮藉由辦理工作坊或者開設相關課程方

式，鼓勵本校同學考取各式專業證照，以增加其畢業後的競爭力。 
第二案：各單位在採購儀器設備時，請注意所採購項目原則上應以「具教學

或研究目的」者（辦公室使用則應以「具行政事務目的」者）為限，

並秉持撙節經費原則，挑選兼具實用、實惠的款式辦理購置。 

而未來採購單價超過 6000元之桌、椅、櫃設備，須於請購時一併

附上商品圖樣（或照片）。本校人員平均保管電腦設備數量過高，

各系所未來辦理所屬教師電腦設備購置時，除特殊情況外（辦理採

購時應備註說明），個人所保管電腦設備其經費來源若屬校內年度

經費者，總數以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各一台為宜（系所主管因

時有須保管公用電腦設備情況，不在此限）。 

此外，敬請各單位注意在辦理採購時，應切實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不得刻意規避以免涉及不法。 

第三案：再次重申會計室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中提出，本

校支付食品、因公便餐費用過高，經教育部會計處查核通知改正。

校長亦已就此情況做出裁示，要求各院院長轉知所屬同仁，因公便

餐費用應本撙節原則，避免浪費。本人在此呼籲請各系所主管配合

辦理，若實有需要邀請校外專家學者便餐時，原則上每人餐費不得

超過 275 元，若實有特殊狀況應敘明，至於在出席人員人數上，請

斟酌辦理。 
第四案：本人很榮幸能邀請到吳冠宏教授擔任本院重點發展領域「人文化

成、災傷療癒與區域連結」召集人，此重點發展領域仍將持續舉辦

尋找人社院「關鍵詞」座談活動，昨日（10 月 26 日中午）已進行

第一場次，本學期尚有兩場次待舉行（分別為 11 月 23 日主題「空

間的密碼：形勢、邊陲、勝境」、12 月 21 日中午主題「倫理的密碼：

抉擇、人我、他者」，相關報名資訊將於活動前 10 日公告），歡迎

各位主管得便踴躍報名參加，並代為鼓勵所屬同仁、研究生同學多

多參與。 
而由吳明益教授擔任召集人的「文化創意、全球文化展演與產學整

合」中，本學期的重點將持續辦理「教學實習與實踐」。在今年暑



假期間，補助進行華文系和諮臨系實習學生訪視，其中華文系「文

化創意產業實習」將於 11月份辦理成果發表會，屆時也歡迎有興

趣的主管、師生前往參加觀摩（細節待下次主管會議邀請吳召集人

前來簡報執行狀況時再一併說明）。 
第五案：本年度由院統籌設備費補助各系購置的資訊講桌，已於上週末完成

安裝，相信可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產生一定程度的助益。 
如此一來本院各系所使用之教室，大多均已設置有資訊講桌設備，

故未來各系所教學公用筆記型電腦之需求應相對減少（或者建議可

利用教師個人研究使用汰換，但仍堪用之筆記型電腦進行調整）。 
另外為避免資訊講桌設備故障，請各系所務必在每學期開學前，對

使用設有資訊講桌教室課程之 TA 同學進行培訓，使其充分瞭解正

確使用及障礙排除方式，避免因操作不當造成設備損壞。並切實每

學期（或每年）進行電腦主機的系統重整，以保持機器良好狀態。 
第六案：100-2 本院客座教授缺額將提供華文系使用，惟依規定華文系仍須

申請國科會或相關機構補助，只是若未獲補助，將以本院客座教授

名額聘任之（即由本校支付客座教授薪資）。 
第七案：100 學年度課（學）程規劃修訂草案、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表

規劃及其他課務相關提案，請於 11 月 15 日中午前將完成系所審議

之資料提送院辦公室；本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兼任教師新續聘

案，原則上則請各系所於 11 月 18 日中午前將完成系所教評會提案

審議之資料送院辦公室。 
本學期院務會議預定於 12 月份召開，時間另行公告。 
*關於會中吳冠宏主任與梁文榮主任商議，欲對兩系優先排課教室

進行調整一事，請兩系會後把握時間儘速進行協商後向院辦提出，

院辦可代為轉達教務處進行調整，以利系所 100-2 排課。 
第八案：部分有二次搬遷（主要是未來將遷往人社三館）之教師反應，希望

能繼續使用目前獲分配之研究室，欲放棄原選定之人社三館研究

室。院辦公室將針對未來遷往人社三館之教師進行全面調查，若教

師目前使用之研究室不屬於已分配或提撥語言中心專案教師使用

者，同意其放棄選定之人社三館研究室。並於人社三館完工後，依

照上學期通過之本院教師研究室分配/調整原則將人社一～三館空

置之研究室空間，開放教師申請調整。 
第九案：100 年度人社盃球賽活動因各種原因停辦，101 年度適逢本院全面

單一校區（屆時一年級同學及在外住宿的舊生皆應已遷回壽豐校

區），且此球賽活動為本院例行性活動，有助於院內各系所師生進

行交流互動，請各系所主管/助理協助詢問所屬系學會是否有意願

承辦。以利 101 年度起人社盃球賽活動得以恢復辦理。 
第十案：關於華藝數位學術出版合作提案事宜，請須主任協助簡要向各位主

管進行說明，會後院辦將會把相關細節稍作整理後提供各系轉知所

屬教師參考。 
玖、討論案 

第一案 
案由：本院暨各系所教師升等細則修訂草案，請  討論。 
說明：是否將送審著作審查制度用字予以統一為「正式匿名審查」（例如：

正式審查、匿名審查），以保障教師權益，且避免可能產生的爭議。 
部分系所條文列有「代表作」二種以上，「代表著作」與「代表作」不



同，雖不至違背教育部相關規定（代表著作一種），但容易使所屬教師

被誤導，建議一併修訂。 
決議：照案通過，本修訂草案提出於下次院教評會審議。另各系所於會後應

檢視所屬教師升等細則，並照案由說明所述進行確認（含修訂），並依

規定時間提出於下次院教評會審議。 
經會後向人事室確認，人事室承辦人回覆依規定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

者，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而代表著作一種、參考著作得

為多種），其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上學期有

他院教師以一系列之相關研究作為代表著作，經人事室另向學審會確

認，確定若以一系列之相關研究得合併為代表著作。在教師履歷表上

得以其中一篇輸入，餘下者列入參考著作欄位中（備註：系列性代表

著作之 n），亦即系列相關研究合併為一代表作不限為合併之論文集。

另申請人應在代表著作貢獻與說明時，敘明屬系列相關研究之情況與

原因。 
第二案 
案由：本院 101 年度電子期刊聯盟訂購金額分攤，請  討論。 
說明：根據 98 學年度第 7 次系所主管會議記錄，101 年度訂購金額分攤應於 100

年再行討論。 
‧100 年本院電子期刊聯盟訂購系所/金額分攤情況； 
  中文、華文、歷史、臺灣：各 12 萬 
  英美、諮臨、社政：各 24 萬 
  經濟：30 萬 
  總計 150 萬 
‧101 年本院電子期刊聯盟訂購總金額為 100 年度總金額加 5％=157.5 萬 

決議：維持 100 年之分攤金額（另加計 5％年度增額），未來除非有其他重大

調整（例如本校退出電子期刊聯盟），否則將維持此分攤金額（另每年

加計 5％），不再重新討論。 
‧101 年本院電子期刊聯盟訂購系所/金額分攤情況； 
  中文、華文、歷史、臺灣：各 12.6 萬 
  英美、諮臨、社政：各 25.2 萬 
  經濟：31.5 萬 
  總計 157.5 萬 

壹拾、臨時動議 
壹拾壹、散會 
  
 


